
南華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外審作業實施要點 

104 年 3 月 26 日 本校 103 學年度 2 學期第 4 次通識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03 年 4 月 10 日 本校 102 學年度二學期第四次通識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通識教育課程教學品質，

以符合各學門領域之課程指標與內涵，特訂定「南華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外審

作業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通識課程審查之要點如下： 

一、課程設計是否符合通識教育精神。 

二、課程概述、教學目標是否符合課程名稱與內涵。 

三、核心能力與權重是否安排恰當。 

四、課程設計是否完備(教學方法、教學進度、指定教材、成績評量方式等)。 

五、課程是否提供相關補充教材或學習資源。 

六、課程是否能考量學生學習動機，易於達到良好的學生學習成效。 

七、教師學術專長是否符合課程要求。 

第三條 各領域除開英文、英聽與體育外，提報之新開設課程需先送外審後，再提送

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其他課程則由本中心課程委員會視需要酌送外審。  

第四條 外審委員遴選原則如下：  

一、課程外審委員由本中心課程委員會推薦二名相關領域之校外專家學者為

原則。  

二、迴避原則：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迴避審查─  

(一)曾為課程開設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曾為課程開設人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與課程開設人有三親等以內之關係者。  

(四)送審人申請迴避，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者。  

第五條 本要點經本中心業務會議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南華大學通識教育課程外審審查表 
 

開課學年度/學期：  

科目代號： 科目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職稱： 

課程類別：□中文閱讀與表達 □核心素養 □中國經典 □外國經典 

     □哲學思維外文類 □人文藝術美學類 □法政社會文化類 

     □商業管理經濟類 □科學科技生態類 □實證推理資訊類 

     □創新與創業領域 □身心靈成長領域 □專業倫理領域 

審查檢附資料：課程大綱、教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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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符合通識教育精神      

課程概述、教學目標符合課程名稱與內涵      

核心能力與權重安排恰當      

課程設計完備(教學方法、教學進度、指定教材、成績評量方式等)      

課程提供相關補充教材或學習資源      

課程能考量學生學習動機，易於達到良好的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學術專長符合課程要求      

         綜合評論與意見（敬請委員填寫綜合評論與意見，以利彙整） 

 
 
 
 
 
 
 
 
 
 
審查委員簽章：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